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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期大伦敦的失序困局
与警制改革论析

*

许志强,程 慧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 5002)

摘 要:工业化时期,英国大伦敦的社会治理变得愈加困难。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与人口

的剧增,各类犯罪与失序问题明显增加,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传统治安力量非常薄

弱,执法效率低下,犯罪治理严重依赖社会力量的协助。早期的治安体制改革虽经历了局部调整,但未

能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教区自治体系,直到 1 82 9 年《都市警察法》的出台才确立了统一的、专业化的大

伦敦警察制度,使大伦敦的治安环境大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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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治理重要性的凸

显,历史上的社会治理———警政史研究日益引

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英国作为现代警制的

滥觞之地自然也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国

内学者对英国警察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从警政实

务、社会功能及历史演变等视角展开探讨,对其

警制改革的最初缘起的探讨则相对较少。①传

统的英国社会以地方自治为主,警察制度的确

立与普及则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兴起,标志着治

理模式的重大转变。但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经历了曲折的改革过程,大伦敦警制的

确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对新警制在英

国其他城市乃至全国的推行具有先行示范作

用。
警察 史 专 家 理 查 德 · 伦 德 曼(Richard

Lundman)把警察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

段:在非正式警察阶段,社会成员共同分担社会

治安的职责;在正规警察阶段,专职警察担负起

社会治安的任务;在二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

段,即传统治安体系与社会力量相互协作的时

期。[1]2 1 7 1 82 9 年英国《都市警察法》的颁布是由

非正式警察向正式警察转变的重要分水岭,它
确立了英国第一支现代化的警察队伍———大伦

敦警察,对许多国家现代警制的发展都产生了

深远影响。大伦敦警察的诞生是工业革命和城

市革命双重压力的结果。工业生产的扩大与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引起人口的大规模集聚和流

动,传统的社会治理机制则逐渐式微,城市治安

环境趋于恶化。在社会大转型背景之下,犯罪、
冲突、暴乱的增加客观上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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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力量以取代传统的治理体制。

一、大伦敦城市化背景下的失序问题

1 8 世纪中后期,大伦敦逐渐形成了包括伦

敦城、威斯敏斯特自治市(Westminster)、米德

尔塞克斯(Middlesex)以及萨斯沃克(South-
wark)、萨里郡(Surrey)部分地区的大都市区,
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伦敦”(Greater London)。

1750—180 1 年间,伦敦的人口从 6 7.5 万增加

到 90 万,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容纳了整个英

国近 1/10 的人口,而同时期的巴黎仅容纳了法

国总人口的 1/40。[2]1 2 6 城市扩大与人口剧增使

伦敦的治安环境趋于恶化。治安法官菲尔丁指

出:“整个伦敦就是一片广阔的森林,盗贼可以

安全地藏身其中,就像野兽在非洲和阿拉伯的

沙漠一样。”[3]144-145 这一时期,大伦敦经历了严

重的失序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类犯罪活动猖獗、
骚乱现象频仍、民众集会引发的混乱层出不穷,
而传统治理体系在这些乱局面前却显得捉襟见

肘。
首先,日益猖獗的犯罪活动,特别是盗窃与

抢劫成为伦敦政府深感忧虑和棘手的问题之

一。曾经遭受过抢劫的大贵族霍勒斯·沃尔波

尔(Horace Walpole)就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伦

敦,即 便 白 天 出 行 也 像 参 加 一 场 战 斗 一

样。”[4]1 7 6 1 786 年,伦敦市长在向国王提交的请

愿书中强调:“最近 3 年来,首都及其周边的犯

罪和堕落之势迅猛而惊人。”[5]5 9 8根据治安法官

帕特里克·科洪(Patrick Colquhoun)的分析,
伦敦每年大约有 1 1.5 万人参与了各种形式的

犯罪,也就是说,每 9 个生活在伦敦的人中就有

1 人是潜在的罪犯;每年因各类犯罪所导致的

直接经济损失多达 2 1 0 万英镑。[6]5 1 5-5 1 8 在一些

贫民窟地带,像惠特查普尔(Whitechapel)、斯
皮塔菲尔德斯(Spitafields)、贝斯纳尔格林(Be-
thanal Green)、旧尼克尔(Old Nichol)等区域

的治安状况更加堪忧,普遍存在着盗窃、酗酒、
赌博、卖淫等犯罪活动,被《泰晤士报》称为“疾
病之温床,窃贼之巢穴”[7]1 1 7。进入 1 9 世纪,特
别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大量英国军人复员待

业,严峻的失业问题曾一度导致英国特别是大

伦敦的犯罪率陡然猛增。[8]1 3 8-1 3 9有学者认为,当

时英国日益严峻的犯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城市现象,而伦敦则是名副其实的犯罪之都,
“犯罪是这座城市最大的产业”[9]27。由表 1 可

以看出,伦敦罪案数量在 1 9 世纪初所占全国的

比例(近 1/5)的确远远超过其人口所占比例

(近 1/10)。

表 1 181 1—182 6 年英国与大伦敦起诉罪案数量

年份 英国 大伦敦

1 8 1 1 5 3 3 7 1 482

1 8 1 2 6 5 7 6 1 6 6 3

1 8 1 3 7 1 64 1 707

1 8 1 4 6 3 90 1 646

1 8 1 5 7 8 1 8 2 005

1 8 1 6 9 0 9 1 2 22 6

1 8 1 7 1 3 9 3 2 2 6 8 6

1 8 1 8 1 3 5 6 7 2 6 6 5

1 8 1 9 1 4 2 54 2 6 9 1

1 820 1 3 7 1 0 2 7 7 3

1 82 1 1 3 1 1 5 2 480

1 822 1 2 24 1 2 5 3 9

1 82 3 1 2 2 6 3 2 503

1 824 1 3 6 9 8 2 6 2 1

1 82 5 1 4 43 7 2 902

1 82 6 1 6 1 47 3 45 7

数据来源:Douglas Hay,“War,Dearth and Theft in the Eigh-

teenth Century”,Past and Pre sent,1982,Vol.95,pp.1 38-

1 3 9

其次,伦敦的聚众骚乱在 1 8 世纪中期以后

变得愈加频繁且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在近代早

期,许多骚乱的发起者都是妇女,她们经常通过

此种方式迫使暴涨的粮食价格回落到大众可接

受的水准上。[10]23 3-23 7 1 6 60—1 77 9 年间,伦敦米

德尔塞克斯法庭上被起诉的 41 5 名骚乱者名单

中,七成以上都是女性。[1 1]1 3 8 但 1 8 世纪中后

期,骚乱越来越成为各类群体表达诉求、引起关

注的一种方式。大多骚乱都混杂着各种喧嚣仪

式和“嘈杂音乐”(rough music),有些则引发了

严重的暴力破坏活动。176 5 年,许多纺织工人

聚集在伦敦东区,一些人还敲锣打鼓,为了让议

会通过禁止进口外国丝绸的法案,他们数天彻

夜在街上敲打游行,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1 1]148在 1 784 年的选举活动中,一些骚乱者

一边游行一边用骨头和切肉刀敲打着,制造出

刺耳的声响,表达他们的不满。[12]3 5 据《绅士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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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Gentleman’s Magazine)报道,1800 年 9
月,伦敦的谷物商、屠夫、面包师和奶酪商因对

粮食价格疯涨问题不满而发起一场骚动,治安

法官果断制止才避免了更大范围的破坏活

动———仅有 几 扇 窗 户 和 几 盏 路 灯 遭 到 损

坏。[1 1]148 1 780 年 7 月,伦敦发生的“戈登骚乱”
导致了持续一周的严重混乱,连治安法官的办

公场所亦遭到暴民洗劫,整个伦敦政府几乎陷

入瘫痪状态,最后经国王乔治三世亲自召集军

队才将骚乱平息。这次骚乱导致 300 多人死

伤,毁坏财物价值近 1 0 万英镑。[1 3]9 3 戈登骚乱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层社会对传统骚乱的看

法,伦敦政府开始由宽容转向严控。历史学家

罗伯特·舒梅克(Robert Shoemaker)在《伦敦

暴民》一书中认为,聚众骚乱是 1 8 世纪伦敦大

众生活的主要特征之一,但随着社会恐惧的扩

大,这类暴力行为也越来越不被官方和民众认

可。[1 1]xiii

再者,进入 1 9 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因各类公共仪式、节日

庆典、传统集市等所出现的大规模民众聚会也

引起政府的忧虑。比如,每次公开绞刑,伦敦的

绞刑场都会汇聚成千上万的民众前来围观,政
府为此要雇佣大量治安人员以防不测。1807
年,纽盖特监狱(the Newgate)广场的一次公开

绞刑吸引了近 4.5 万名伦敦市民,由于人群的

拥挤和混乱导致 2 7 人死亡,百余人受伤。[14]1 3 6

1 8 1 2 年,在约翰·贝林厄姆(John Bellingham)
接受审判和绞刑期间,官方不得不雇佣 500 名

临时治安人员负责老贝利法庭(the Old Bai-
ley)、纽 盖 特 监 狱 和 绞 刑 场 附 近 的 秩 序 维

护。[1 5]62每年 1 1 月 5 日的“盖伊·福克斯(Guy
Fox)之夜”①,官方也会严加防守,因为许多人

会在这天高举火把涌向街头,以焚烧“福克斯”
的纸像和燃放爆竹来庆祝这一节日。每年的巴

托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ir)②期间,伦敦都

要增加治安力量对集市上的下流歌曲、情色木

偶戏、粗俗音乐以及二手货市场上的赃物交易

进行审查。181 2 年,有 242 名临时治安人员参

与了市场管理,而几年前仅靠 30 名治安人员就

足以保持秩序。一位巡查官解释说:“近几年

来,参加集市的人数迅速增加,需要扩大治安力

量进行监督。”[1 5]6 3 可见,19 世纪以后,伦敦政

府的治安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和繁重,原有的治

安力量已经难以应对各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政府因聘用临时治安人员的相关开支明显增

加,伦敦城在 1 9 世纪最初 5 年内的相关开支就

增长了近 1 倍。[1 5]6 5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失序问题,英国政府曾

一度通过加强“血腥立法”来威慑各类犯罪。刑

法体系中的死刑条款自 1 8 世纪到 1 9 世纪初已

经增加到了 200 多条,比之前几个世纪的总和

还要多,甚至有些小偷小摸也会被送上绞刑

架。[1 6]ix并且,死刑以公开绞刑的方式执行也意

在威吓、警示众人,伦敦泰伯恩绞刑场、纽盖特

监狱广场上的绞刑仪式已成为当时英国最引人

注目的公共活动之一。但是,如此严苛的法律

很难得到切实执行,其威慑效果自然也就大打

折扣。

二、大伦敦的传统犯罪治理体系

伦敦失序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与其传统

治安力量的相对薄弱、不具专业性以及效率低

下有很大关系。治安人员数量与其管辖人数严

重失 衡,比 如,马 尔 伯 勒 街 区(Marlborough
Street District)人口近 30 万,却只有 8 名警役;
沃斯尼普(Worship)人口 1 6.3 万,也只有 6 名

警役。伦敦城分为 2 6 个治安区,每个治安区大

约选出 1 0 名警役,由 1 名治安法官(也是市议

员)统领。伦敦城之外的大伦敦地区主要以教

区为治理单位,每个教区选出 1 名警役。这些

警役杂事繁多且不领薪资,实际上扮演着义工

的角色。由于传统公共服务精神的减退,越来

越多的教区成员不愿承担这一杂役,他们经常

通过缴纳罚金或雇佣他人代替的方式予以逃

避。179 6 年,伦敦城区 243 名警役中仅有 98
人是本人履职。[6]20 9 各区还招募自己的守夜人

(watchman)负责夜间巡逻,每人年薪在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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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 60 5 年,福克斯等极端天主教徒企图用炸药将国王

和议会成员炸死,1 1 月 5 日,该阴谋被治安法官识破,策划者

皆被逮捕行刑。后来,人们在每年 1 1 月 5 日都庆祝这个密谋

被粉碎的日子,并形成传统。
这一古老的集市自 1 2 世纪开始设立,一直到 1 9 世纪

中期才被取消。



20 英镑之间。[1 7]2 1这些守夜人大都从老弱贫民

中选出,主要为了使他们有所收入以减轻教区

的济贫负担,因为根据济贫法规定,这些弱势群

体应由其所在教区负责照养。为增加收入,许
多教区警役经常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守夜人也

经常在获得好处的情况下对盗贼视而不见。他

们的渎职和腐败行为经常受到民众的指责。

1785 年,威廉·布利泽德(William Blizard)公
开批评一些警役被底层社会的盗贼收买,“与他

们称 兄 道 弟,共 同 饮 宴,并 为 他 们 通 风 报

信”[1 5]10。
在传统教区自治体制下,大伦敦乃至整个

英国的公共执法力量严重匮乏,犯罪治理必须

借助社会力量才能实现,这样,长期以来形成了

警民协作的治理体系。在很多情况下,治安法

官和教区警役只有借助民间力量方能成功追捕

盗贼,在严重骚乱或失序状态下只有求助民兵

或军队才能平息混乱,这种严重依赖社会力量

的治理体系在急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也

日益暴露出其缺陷所在。
为鼓励民众参与抓捕盗贼,英国社会自中

世纪以来便形成了“呐喊捉贼”(Hue and Cry)
的传统。1258 年的《温彻斯特法令》(The Stat-
ue of Winchester)规定:在百户区内,无论警役

还是普通民众倘发现犯罪活动,应立即大喊并

追捕罪犯,其他成年男性也要加入追捕队伍,直
至罪犯被逮捕归案,袖手旁观者将受到惩罚。
这一规定后来又经过伊丽莎白女王、乔治二世、
乔治四世时期相关法令的重申与确认而在英国

延续下来。[18]347“呐喊捉贼”的队伍可由受害人

召集,亦可由地方警役召集。1735 年的一项法

令规定,地方警役应及时有效地组织民众捉拿

窃贼或劫匪,未能履行职责的警役可被罚款 5
英镑。[1 9]27由于只有将窃贼抓获队伍才会解散,
随着参与捉贼的人越来越多,会逐渐形成一种

蔚为壮观的捉贼场面,但民众的大量汇聚也会

妨碍盗贼的抓捕。“呐喊捉贼”主要是借助社区

集体力量来抑制犯罪。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

强、城市规模的扩张以及民众参与精神的衰退,
“呐喊捉贼”的传统在 1 8 世纪正日渐走向衰落。

公布悬赏启事是鼓励或褒奖社会力量参与

犯罪治理的重要方式。悬赏启事的发布者可能

是王室、政府,也可能是民间社团以及私人(特
别是受害者),悬赏金额则根据犯罪类型而定

(见表 2)。

表 2 18 世纪检举各类犯罪的悬赏金额

犯罪类型 奖励金额

谋杀 2 1 英镑

纵火 1 0 英镑 1 0 先令

入室盗窃、拦路大盗、街头抢劫 5 英镑 5 先令

伤残马、牛、猪、羊 5 英镑 5 先令

猎杀家禽、鱼类或破坏林木、工具 2 英镑 2 先令

偷盗或损坏栅栏、篱笆 1 英镑 1 先令

在果园、花园、耕地偷盗 1 0 先令

数据来源:Adrian Shubert,“Private Initiative in Law Enforce-

ment”,in Victor Bailey,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Nine-

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Croom Helm Ltd,1 98 1,p.

32

1 7 9 5 年 1 0 月 2 9 日,英 王 乔 治 三 世

(George III)在赶往议会的路上遭到一群“暴
民”攻击,他的马车被损坏,本人也大受惊吓。
事后,枢密院在《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
上登载启事,悬赏 1 千英镑寻找证人揭发袭击

国王的暴徒。1810 年,乔治三世还亲自签署公

告,号召民众勇于检举各类重罪犯人,最高可获

得 500 英镑的奖励。[1 9]443 同年,威斯敏斯特的

官员在暴乱中受到攻击,政府立即登载声明,凡
能提供相关信息或将暴徒绳之以法者可获得

500 英镑的奖励。[1 9]100对许多受害者来说,通过

“悬赏启事”求助“捉贼者”(thief-taker)可更为

迅捷地追回赃物或逮捕盗贼。1781 年,拍卖商

理查德·彼特(Richard Pitt)有一批丝绸和锦

缎质料的窗帘被盗。起初,他力图自己展开调

查,但询问了多家当铺依然毫无头绪。后来,他
在一家报纸上刊登“悬赏启事”,声明悬赏 5 基

尼金币(Guinea)索回物品,立即有“捉贼者”回
应,并很快将罪犯抓捕归案。通过公开悬赏来

破案的做法在 1 8 世纪越来越普遍:在 20 年代,
伦敦老贝利法庭所审理案件中,有 5 1 起是凭借

这种方式破案,而到 50 年代则有 285 起案件依

靠这种方式破案。[1 1]3 7 1 9 世纪初伦敦政府用于

奖励抓捕盗贼的开支不断增加。181 3 年,奖励

开支不到 1 500 英镑,1814 年增加到 2 600 英

镑,181 6 年迅速增至 4 9 60 英镑,短短 4 年间,
增幅高达 2 倍多。[1 9]7 1 伦敦各类悬赏启事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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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高了民众参与犯罪治理的积极性,同时也

促生一些职业“检举人”(informers)和“捉贼

者”,他们为获取赏金不择手段,伪造证据、陷害

他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人经常被英国民众

贬称为“社会的寄生虫”、“无耻的讼棍”。
在传统治理体系下,倘遇到严重骚乱,治安

法官必须依赖民众或军队的帮助方能将其平

息。根据当时的《骚乱法》(Riot Act),在治安

法官公开警告 1 小时之内,聚众骚乱者(12 人

以上)应自行离去,在这一时间段内,政府不采

取任何暴力举措。倘 1 小时后,骚乱者仍未解

散,政府和市民应将聚众行为视为犯罪,合力将

其平息。[20]33 5 倘情况更为严重,治安法官可通

过手写的特许状召集军队将骚乱镇压,但他们

对此项权力的使用慎之又慎,因为召集军队会

招致民众的强烈抵制———他们“宁愿忍受暴民

的骚乱,也不愿接受常备军的统治”[21]3 7。在

1 780 年的“戈登骚乱”中,正是因为治安法官迟

迟不敢做出召集军队的决定才导致了更大范围

的破坏,最后由国王通过枢密院召集军队将骚

乱平息。英国议会对召集军队的做法亦持保留

态度,认为它既可以用来维系“王之和平”,也可

能会危及民众自由甚或转变为反叛政府的力

量。当时的著名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
mund Burke)在议会辩论中指出,召集军队是

“一种任意、危险和恶作剧般的应对方式”,这种

做法与英国宪政自由的理念格格不入。[22]这
样,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可用于平抑骚乱的军

事力量亦非常有限,而英国各大工业城市此起

彼伏的罢工与骚乱使得秩序维系更加棘手。有

警察史专家指出:“如果骚乱在各地同时爆发,
恐怕政府动用全部军队也无济于事。”[1]22 1 可
见,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政治精英对诉诸军事

力量的做法怀有深深的抵触情绪。这种情况

下,在大伦敦组建一支规范、高效、平民化、现代

化的治安队伍日渐提上英国政府的改革议程。

三、大伦敦警制的确立

早在 1 8 世纪 30 年代,为方便市民举报和

捉拿盗贼,伦敦政府成立了 “流动治安办公室”
(rotation office),可视为伦敦警察局的雏形。
其中一个办公室设在考芬特花园旁边的弓街

(Bow Street),专门负责伦敦城的治安管理,被
称为 1 8 世纪的“苏格兰场”。18 世纪中后期,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与约翰·菲尔

丁(John Fielding)两兄弟先后担任伦敦弓街的

治安法官,对首都的治安体制做了重要变革。
第一,通过雇佣手段将一些民间“捉贼者”转变

为官方的“跑探”(runners)。这不仅保证了抓

捕盗贼的效率,也杜绝了传统“捉贼者”的腐败

和舞弊行为,使其更加规范化。菲尔丁的“弓街

跑探”逐渐誉满伦敦,像约翰·塞耶(John Say-
er)、约翰·汤申德(John Townshend)等官方

“跑探”都因表现出色而深受市民欢迎。第二,
建立罪犯信息库。广泛收集伦敦和地方各类嫌

犯的信息,与地方治安机构建立关联,力图打破

地区限制,促进联合执法。他们还出版了一份

专门登载罪犯信息和悬赏启事的报纸,即后来

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治安公报》(Police Ga-
zette)。这样,弓街治安办公室实际上已经成为

当时大伦敦乃至整个英国的重要刑事情报中

心。第三,组建骑兵巡逻队。鉴于伦敦及其周

边的盗匪活动猖獗而抓捕工作异常困难,菲尔

丁兄弟组建了骑兵巡逻队,主要打击抢劫犯罪,
提高追捕效率。这些举措都为专业警察制度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大伦敦社会失序问题日益严重,而地

方治安体系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调度,英国首相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 1 785 年拟定了

一项法案,主张建立整个大伦敦的警察队伍,因
受到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而流产。[23]30 1 7 9 2
年,《米德尔塞克斯治安法令》(Middlesex Jus-
tice Act)颁布,伦敦新成立了 7 个治安办公室,
确立了治安法官的领薪制度。19 世纪初,为抑

制泰晤士河码头猖獗的盗窃犯罪,治安法官帕

特里克·科洪组建了泰晤士河治安办公室,招
募了一批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警察队伍,短短

8 个月,使得该区域因盗窃造成的损失减少了

9 5%。[24]30这使伦敦政府意识到,一支专业化的

警察队伍要比传统的教区警役和守夜人更加高

效。科洪还曾主张建立由内政部统一领导和指

挥的全国性警察体系,但由于此项改革建议远

远超出了当时英国民众的接受程度,赞成者寥

寥无几。总之,早期的改革举措大都在某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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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内实施,未能打破传统的教区自治体系,
也没有将各区域的治安力量整合起来。

19 世纪初,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国

内的政治局势颇不稳定。英国政府一方面通过

加强法律与刑罚体系来威慑犯罪,另一方面在

爆发严重混乱时还得依靠军队来平息,但每次

调集军队都会激起民怨,特别是“彼得卢事

件”①后民众对军队的抵触情绪更加强烈。这

也使一些政治精英意识到英国建立一支有别于

军队的治安力量的必要性。1820 年,威灵顿公

爵(Duke of Wellington)在给利物浦勋爵(Lord
of Liverpool)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政府应

立即组建一支警察队伍,但在称谓上要严格与

正规军队区别开来。”[25]1 8 1一些下院议员也认

为,建立一支治安法官统领下的警察队伍,有利

于在必要时集结行政力量和维系社会治安,这
种方式将比诉诸军队更受欢迎。英国民众对新

警制则充满疑虑,他们将警察制度等同于法国

式的宪警或宪兵制度,认为这势必危及英国的

自治传统和自由理念。有位女士甚至用这样的

话来表达不满:“警察的的确确是个可怕的东

西,英 国 人 宁 可 要 小 偷 和 暗 杀 也 不 要 警

察。”[26]420虽然改革派精英已经意识到建立新

警制的必要性,但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层

面都还存在一些阻力。

1822 年,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接替

西德默斯(Sidmouth)担任英国内政大臣,这成

为伦敦警制改革的重 要 转 折 点。皮 尔 曾 在

1 8 1 2—181 8 年间担任爱尔兰首席大臣(Chief
Secretary),负责镇压当地接连不断的暴乱事

件。他在爱尔兰骚乱地区建立了一支由退伍军

人组成的警察队伍,治理效果颇为明显。跻身

内政大臣以后,皮尔力图将爱尔兰的治理经验

用于对大伦敦的秩序维系,但他发现,大部分英

国人固执地将警察制度等同于专制和暴政。

1822 年,英国议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目
的是考察伦敦治安体系的现状及其改革的可行

性。该委员会在调查之后作出这样的总结:“自
由在英国社会已成为广为认可的特权,要在有

效的警察制度和免遭政府干涉的彻底行动自由

之间达成妥协实属困难;本委员会认为,以取消

和削弱这种特权来改进警察制度或威慑犯罪将

是一种巨大的牺牲。”[27]20这次报告使皮尔的

改革设想初次受挫,他不得不继续调和各派观

点以待时机。

1828 年,支持警察制度的威灵顿公爵出任

英国首相,为皮尔实施改革提供了机会。皮尔

倡议建立一支由英国内政部直接领导的首都警

察队伍,以提高在预防骚乱和犯罪方面的效率。
同年,他组成了一个以改革派为主的调查委员

会,该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改革使人

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获得更大程度的保

障。”[28]2 9 1-2 9 2为说服议员支持改革,皮尔在议会

下院的辩论中指出,181 1—181 8 年和 1 82 1—

1828 年两个 7 年间,伦敦人口增加了 1 9%,而
犯罪率上升了 5 5%,进行治安体制改革已迫在

眉睫。[29]24他在改革议案的序言中进一步强调:
近来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财物犯罪急

剧上升,而现在的守夜人和警役组织未能

充分发挥预防和侦察罪犯的作用。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往往是(传统)治安队伍素质

低劣、人员不足、权力有限以及他们之间缺

乏联系与合作。建立一种新型而有效的警

察制度,以取代传统的守夜人和警役已是

当务之急……[24]3 5

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皮尔的警制改革计

划有意将反对最为强烈的伦敦城暂时排除在

外。这样,1829 年 4 月,《都市警察法》(Metro-
politan Police Act)在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下顺

利获得议会通过。新式警制主要在伦敦城以外

的大伦敦地区实施,伦敦城仍然保持传统的治

安体系。新招募的大伦敦警察队伍约有 3 200
名,负责伦敦城外方圆 7 英里的治安维系,10
年后其巡逻半径进一步扩展到 1 5 ~ 1 6 英里。
这些警察管辖着伦敦近 200 万人口的辖区,辖
区以下划分为若干区,每个区成立一个警察署

(division),设 1 名警监和 4 名督察,每名督察

手下有 4 名警长,每个警长领导 9 名警员。每

个警察署区又分为若干巡逻区,有警察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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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 8 1 9 年英国军队为镇压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的民

众集会而导致 1 1 人死亡,400 多人受伤,因不少军人参加过几

年前与法国的滑铁卢战役,这次事件发生在彼得广场,因此被

称为“彼得卢屠杀”(Peterloo massacre)。



进行巡逻。巡逻区的位置和大小尽量能够使警

察在 1 5 分钟内巡查任何一处角落。新警员一

律身着蓝色燕尾服,之所以是蓝色而非军服的

红色,目的就在于要和军队严格区别开来,淡化

警察的军事色彩,以缓解民众的不满和抵触情

绪。在头衔上,伦敦警察也尽量与军衔区别开

来,除“警佐”(sergeant)沿用“中士”以外,其他

各级称谓都为警察体系所独有。新警员大都来

自普通工人群体和退伍军人,凸显了其平民化

色彩,与传统治安法官的绅士背景形成鲜明对

比。大伦敦警察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在

伦敦街头,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非军事化、
职业化、文职化的现代警察队伍。

为缓和警民矛盾,树立公共服务形象,大伦

敦第一任警察厅厅长查理斯·罗恩(Charles
Rowan)和理查德·梅恩(Richard Mayne)共同

起草了新警察队伍必须遵守的《警察训令》
(General Instructions of the Metropolitan Po-
lice Force),即著名的“皮尔原则”。这些原则

界定了警察的性质、职能、权限以及与政府、民
众之间的关系,首创了“文明执法”、“最小限度

使用暴力”、“政治中立”、“预防性警务”等先例

准 则,形 成 了 独 具 英 伦 风 格 的 执 法 模

式。[26]430-43 1“皮尔原则”意在塑造警察为民服务

的崭新形象,力求改变民众对警察的固有偏见,
缓解民众对警察队伍的抵触和反感情绪,直至

今天仍为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警察体系所遵

循。
在防治犯罪的实践中,大伦敦警察比传统

治安体系更加高效。传统的治安法官、警役、
“捉贼者”都是在罪案发生后才采取行动予以调

查、抓捕或审判,而伦敦警察实行 24 小时巡逻,
随时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或事故。正如警察总

长梅恩所说:“一支高效警察队伍的首要目标就

是预防犯罪;其次则是在罪案审理过程中侦察

和惩罚罪犯……以及保障生命与财产安全,维
系公共秩序稳定。仅通过犯罪活动是否减少这

一项标 准,就 可 以 证 明 他 们 的 工 作 是 否 到

位。”[30]62事实证明,大伦敦警察的确在预防和

抑制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的《泰晤

士报》刊文指出,自从伦敦街头有了警察之后,
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和偷盗的案件明显减

少,酗酒、暴乱等失序问题亦得到及时整治。

1834 年,英国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调查报

告中也肯定了新警察的作用,宣称伦敦因抢劫

和盗窃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已经由建立警察制度

之前的年均 90 万英镑降低到 2 万英镑。[24]41 随
着伦敦警察制度的完善和犯罪治理水平的提

升,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公共服务形象和社会地

位亦不断得到提升,到 30 年代末,已在伦敦社

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
大伦敦警制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

方面,它打破了传统的地方自治体系,确立了统

一、规范、高效的现代治安力量。地方治安办公

室被取消,曾经活跃于伦敦街头的“捉贼者”被
解散,古老的教区治理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新警制的确立还改变了伦敦依靠军队来平抑暴

乱的历史,消除了民众对武装力量的恐惧和疑

虑,使伦敦及其周边城市的治安环境得到很大

改善。另一方面,大伦敦警制的确立标志着英

国政府职能和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变。通过现代

警制改革,英国政府进一步凸显了公权力的公

共服务职能,国家逐渐取代地方自治机构和民

间力量开始承担起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职责,
过去那种维系“王之和平”的治理体系也逐渐被

服务民众的城市警察所代替,大伦敦的公共治

理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综上,英国传统的教区自治体系在工业化

时期遭遇严重挑战,薄弱的治安力量无法有效

应对日益增加的各类犯罪、骚乱、群体性集会等

失序问题。传统犯罪治理模式对民间力量具有

较强的依赖性,也因此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

了诸多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参与举报、抓捕罪

犯的机制,如“呐喊捉贼”、悬赏机制等都有相关

法律依据。尽管在出现严重混乱时英国政府不

得不依靠军队或民兵来恢复秩序,但悠久的自

治传统和自由观念使英国人对任何武装力量都

深恶痛绝,这也是大伦敦乃至整个英国警制改

革迟迟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伦敦警制

的最终确立既是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客观

形势使然,也是改革派精英积极推动的结果,特
别是皮尔的改革策略绕开了伦敦城的阻挠,并
形塑了新警察的服务形象。新警制确立伊始便

非常重视警民矛盾的化解和警民协作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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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尤为强调警员的平民化色彩,这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自治传统的遗产。所以,英国的新警制

与传统自治体系也并非是完全割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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